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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緣起
2015年1月21日修正之現行所得稅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自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合於第17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有第14條第1項各類所得者，除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外，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及計算稅額。納稅義務人主體一經選定，得於該申報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6個月內申請變更。」其立法理由明示：「鑑於以家戶為課稅單位，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有第14條第1項各類所得者，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及計算稅額」，而司法院釋字第696號解釋係針對夫妻非薪資所得合併計算稅額，較之單獨計算稅額，增加其稅負部分之規定宣告違憲，並未質疑家戶單位制，亦未論及受扶養親屬各類所得之計稅方式與其免稅額及扣除額之減除方式，且有關合併申報程序前經司法院釋字第318號解釋肯認合憲在案。故即使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5條第2項第3款規定選擇就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並依同法條第5項規定選擇就其申報戶獲配所投資之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87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28%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除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之情形外，其家庭（含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所得之總稅額，仍應由配偶間選定一人為納稅義務人主體出名合併申報及繳納
。準此，綜合所得稅家庭合併申報之債務性質及其衍生的行政處罰責任問題，包括其是否為連帶租稅債務？連帶租稅債務人範圍如何？家庭成員何人有行政上之申報義務（協力義務）？如有不申報或申報不實之違章情形，應以何者為裁罰對象？其主觀可歸責事由，是否僅由裁罰對象是否有故意或過失為判斷？罰鍰處分的效力是否及於第三人？即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貳、現行綜合所得稅家庭合併申報，解釋上配偶二人應成立連帶租稅債務
•理　由
民法第272條規定：「I.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II.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與租稅法定原則不謀而合，民法第1003條之1規定：「I.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II.因前項費用所生之債務，由夫妻負連帶責任。」雖係私法上連帶債務之規定，基於平等原則，亦得適用於公法上租稅債務。揆諸相關稅法雖未明文規定配偶二人對於家庭綜合所得稅成立連帶租稅債務或各負全部給付責任，稽徵機關亦未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申報系統揭露連帶租稅債務之意旨，由出名申報者及其配偶勾選同意，但所得稅法第15條第1項已確立家庭所得合併申報課稅，並由配偶選定其中一人出名為納稅義務人主體的原則（配偶有分居之情形者除外），寓含配偶二人為共同租稅債務人之意，且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19條），故稅捐支出屬家庭必要生活費用的範圍，依民法第1003條之1規定，即應由配偶二人負連帶給付責任，各負給付全部稅款之義務
。因此，配偶間自行選定家庭所得之形式納稅義務人（出名申報繳納）後，未經選定者並不失其為稅捐主體地位，仍應盡其稅捐法上之義務，除就所得稅捐應與配偶連帶負擔外，亦無可豁免稅捐法上協力義務（含申報義務）
。惟公私法事務性質究有所不同，在法無明文規定可以準用的情形下，將民法規定的法理適用於公行政事務，難以脫免類推適用的質疑，恐怕經不起嚴格租稅法定主義的檢驗，宜於所得稅法明文規定配偶連帶租稅債務及相關效力之意旨，以杜爭議。

至於配偶有分居之情形，依所得稅法第15條第1項規定，符合財政部根據同法條第3項之授權，於2015年3月19日訂定發布之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下稱分居認定標準）者
，例外容許其二人各自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即各自得以單身狀態申報綜合所得額、免稅額及扣除額而計算其應納稅額，屬於個別債務，除非當事人提出申請，否則稽徵機關不得逕依職權將其合併在同一申報戶計算全部應納稅額。如果夫妻分居不符合前揭分居認定標準者，實務上亦放寬雙方可以載明配偶的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註明已分居，分別辦理結算申報（不列報配偶所得），並申請分單，由稽徵機關合併在同一申報戶，依所得稅法第15條第2項規定的3種計算方式
，選擇最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核算併計其全部應納稅額，再按稅額比例法（以夫妻單身核算之應納稅額占夫及妻依單身核算應納稅額合計數之比例）計算配偶各自應分攤之應納稅額，減除其已扣繳稅款、可扣抵稅額及自繳稅款後，分別發單補徵（財政部89年11月23日台財稅字第0890414744號函釋、98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09804558680號令釋、104年12月4日台財稅字第10404647251號令參照）
。亦即配偶有分居之情形，雖不符合前揭分居認定標準，仍得選擇註明分居，分別辦理結算申報，並申請分攤應納稅額，惟不影響以家戶為課稅單位之本旨，稽徵機關應依職權歸戶核算併計其全部應納稅額，此時配偶雙方就其家庭綜合所得稅債務雖不必負連帶給付責任，但仍屬「負同一債務」，只是其給付可分（民法第271條參照），應按稅額比例分擔對外給付責任
。

參、就綜合所得稅負連帶給付責任者，僅限於納稅義務人與其配偶，不及於受扶養親屬
•理　由

依租稅法定主義與民法第272條規定之法理，連帶租稅債務之成立，除租稅債務人明示之意思表示外，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只要條文表明就同一稅捐債務各負全部給付責任之意旨，即屬連帶債務，不限於明文規定連帶責任）。揆諸所得稅法第15條雖採家庭所得合併申報，但依其前後文義及參照同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意旨，係指配偶之間應選定其中一人為納稅義務人主體合併申報繳納所得稅，受扶養親屬並無被選定為納稅義務人之餘地，自無可能成為連帶債務人。其次，所得稅法第2條第1項僅係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並非規定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即為租稅債務人或納稅義務人。至於所得稅法第7條第4項係規定：「本法稱納稅義務人，係指依本法規定，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之人。」並非謂「有所得者，即為納稅義務人」，而依所得稅法第15、71條規定，受扶養親屬既非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之人，即難謂其為納稅義務人，亦無法依上開規定使受扶養親屬成為連帶債務人。且合於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屬，基本上係資力薄弱或無謀生能力之人，縱有所得亦不足以獨立維生，因此才需要被扶養，何忍向其課徵所得稅？可知所得稅法於立法上顯無令其承擔納稅義務之意，則於解釋論上，更無將受扶養親屬解釋為納稅義務人的餘地，遑論使其就同一稅捐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另外，民法第1003條之1係規定家庭生活費用所生之債務，由夫妻負連帶責任，並不及於其他親屬或家屬，亦難據此令受扶養親屬就合併申報之所得稅債務負連帶給付責任。財政部87年2月19日台財稅字第871927162號函釋謂：「未成年人之父母無所得，而未成年人本人之所得已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其父母如未依規定為其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以該未成年人之父母為違章主體，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補稅處罰。」即採取與上述相同之見解。

肆、綜合所得稅合併申報違章之裁處罰鍰，應以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為對象，其主觀可歸責事由，應僅由裁罰對象是否有故意、過失為判斷，且罰鍰處分的效力不及於第三人
•理　由

一、揆諸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2項依序規定：「 I.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罰鍰。II.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可知無論是已辦理綜所稅結算申報而短漏報課稅所得額，或未辦理結算申報而發現有課稅所得額，均以納稅義務人為裁罰對象，不具納稅義務人身分者，除其與納稅義務人故意共同實施前揭逃漏稅行為，應分別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加以處罰外，原則上並非受處罰主體（行政罰法第14條第2項）。而所得稅法第15條既寓含已結婚者的綜所稅係以配偶二人為共同租稅債務人，均有申報繳納之義務，依所得稅法第7條第4項規定，即均為納稅義務人，且選定其中一人出名申報，係為自己及代理其配偶申報之性質，則除選定之配偶為形式（顯名）納稅義務人外，未出名申報的配偶實質上仍不失為納稅義務人，故無論是已辦理綜所稅結算申報而短漏報課稅所得額，或未辦理結算申報而發現有課稅所得額，均應以配偶中一人為裁罰對象（原則上為出名申報之配偶，詳後述），而無選擇非納稅義務人之受扶養親屬作為裁罰對象之理。

二、
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除揭櫫故意或過失為處罰之主觀構成要件外，更明示自己責任、罪止一身原則（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亦即任何人只為自己有過錯（故意或過失）的行為，負擔處罰責任（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意旨及大法官許玉秀部分協同意見書參照），故裁罰係以行為人為對象，行為人主觀可歸責事由，自應且只能從行為人本人（裁罰對象）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加以論究。且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欲加以處罰時，應由國家負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行政罰法第7條立法理由參照），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否則不能以任何推定的方式，倒置舉證責任，使行為人就其無故意或過失負擔證明責任；又基於自己責任原則，法律更不能強令無辜之自然人為別人的故意或過失承擔處罰責任而成為代罪羔羊，此與民法第224條有關「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者，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之規定係適用於債務不履行責任之認定，尚有不同。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臚列的肯定說將民法第224條之規定，類推適用於公法上違規行為故意、過失之認定，使納稅義務人為其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承擔處罰責任（即將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視為納稅義務人自己的故意或過失），或其決議所採折衷說，將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有關「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之規定，類推適用於公法上違規行為故意、過失之認定，使「人民以第三人為使用人或委任其為代理人參與行政程序」者，應就該使用人或代理人之故意、過失負推定故意、過失責任，均違反自己責任原則、無罪推定原則與處罰法定主義，而不足取。何況夫妻於日常事務固互為代理人（民法第1003條第1項），但形式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如於年度中有逃漏稅的準備行為（例如利用人頭分散所得），其係執行自己的違規事務，並非代理形式納稅義務人執行日常事務，亦非代理形式納稅義務人參與稅捐稽徵程序，如何將形式納稅義務人之配偶的故意或過失行為推定或視為形式納稅義務人的故意或過失？至於受扶養親屬更非形式納稅義務人的代理人或使用人，亦無從將其故意或過失行為推定或視為形式納稅義務人的故意或過失。且形式納稅義務人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對於其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之蒐集完整，本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如未克盡完整申報義務，致短漏報課稅所得額者，除夫妻失和分居或其他不可歸責之特殊情形外，原則上難以脫免過失責任，如果形式納稅義務人已盡相當之注意，卻因其配偶之故意或過失，致生短漏報之情形，超出其注意能力範圍，而不可歸責，亦得選擇改向其配偶即實質納稅義務人究責裁罰
，殊無必要將配偶之故意或過失推定或視為形式納稅義務人的故意或過失。

三、又罰鍰不是稅捐，所得稅法第15條僅係規定家庭綜合所得稅合併申報繳納，並不適用於罰鍰。且基於罰止一身原則，罰鍰處分的效力不及於第三人，無法使處分相對人以外任何人負擔連帶繳納罰鍰的責任。

	

	*
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兼任教授、前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1. 
依所得稅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配偶之家庭所得原則上固由夫妻間選定一人為納稅義務人主體出名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惟另依108年5月22日制定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第24條第2項規定：「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關於夫妻、配偶、結婚或婚姻之規定，及配偶或夫妻關係所生之規定，於第二條關係準用之。但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對於同性結合關係而言，應準用同上規定，除有分居情形外，亦須由準配偶間選定一人為納稅義務人主體出名申報繳納其綜合所得稅。

2. 
夫妻合併申報之綜合所得稅係屬連帶租稅債務，乃司法實務之通說。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399號、98年度判字第1285號、104年度判字第229號等判決。

3.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67號判決參照。

4. 
依此分居認定標準，限於下列情形之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始得各自申報繳納：(1)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之規定，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2)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之規定，法院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者；(3)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因受家庭暴力，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者；(4)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取得前款通常保護令前，已取得暫時或緊急保護令者。

5. 
即：(1)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稅額；(2)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其餘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稅額；(3)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6. 
財政部76年3月4日台財稅字第7519463號函釋對於夫妻分居之情形，原係採所得比例法（按個人所得總額占夫妻所得總額比率計算），分擔應納稅額，減除其已扣繳及自繳稅款後，分別發單補徵。嗣經司法院101年1月20日釋字第696號解釋明示此計算方式與租稅公平有違，應不予援用。

7. 
所得稅法第15條於104年1月21日修正前原無「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規定，財政部只以解釋函令處理夫妻分居如何申報綜合所得稅的問題，例如70年6月10日台財稅字第34689號函釋准許「夫妻經法院判決確定有暫時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存在者，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消滅前，可分別申報綜合所得稅」（已不再援引適用）；89年11月23日台財稅字第0890414744號函釋准許「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保護令者，於辦理保護令有效期間所屬年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分別填報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並載明配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資料，且註明已分居……稽徵機關於辦理此類案件之所得歸戶，合併計算應納稅額後，於分別發單補徵時……」（經財政部104年12月4日台財稅字第10404647251號令將其適用前提修正為「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僅取得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致不符合分居認定標準者」後，仍繼續援用中）；76年3月4日台財稅字第7519463號函釋更廣泛容許「夫妻分居，如已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載明配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並註明已分居，分別向其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結算申報，其歸戶合併後全部應納稅額 ，如經申請分別開單者，准按個人所得總額占夫妻所得總額比率計算，減除其已扣繳及自繳稅款後，分別發單補徵」，嗣經98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09804558680號令釋改按稅額比例法計算夫妻各自應分攤之應納稅額，其餘不變，嗣經財政部104年12月4日台財稅字第10404647251號令將其適用前提修正為「不符合分居認定標準之分居夫妻」後，仍繼續援用中。

8. 
財政部77年3月25日台財稅第770653347號函釋謂：「夫妻分居無法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如僅一方據實於結算申報書內載明配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單獨申報，不論有無說明『業已分居』字樣，均准以未辦結算申報之一方為違章主體，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規定補稅送罰。」即採取與此相似之見解，惟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83號判決謂：「綜合所得稅係採家戶所得合併申報制，是經自行擇定為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納稅義務人，如未經依法變更，不論漏報之所得屬該合併申報之何者，因此所應補徵稅額及處以罰鍰之受處分人均應為該已擇定之納稅義務人。」似採不同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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